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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着
新华社 曹一 作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或政府部门的网站检索功能形同虚设，颇受群众诟病。网络时
代，政务公开的需求越来越高，健全政府网站建设、完善百姓常用的检索功能，应成为服
务型政府网站的“标配”。

汽车和摩托车碰撞
摩托车司机负全责

无责的汽车司机
为何仍要赔钱？

通讯员 彦明

说起来，嘉兴姑娘小徐
也真是倒霉，开车回家吃饭，
偏偏遭遇了交通事故。被交
警认定无责后，想来事情也
简单了，可最后，她还是不得
不赔偿对方，这又是为何？
近日，在法官的耐心释法下，
小徐终于了解了其中缘由。

那天中午，小徐开车回
家吃饭，途经一路口时，与吴
阿姨驾驶的摩托车发生了碰
撞，吴阿姨因此受伤。

当天，交警对该起事故
作出认定，吴阿姨驾驶机动车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当，负事故全部责任，小徐无事故
责任。

虽说小徐在这一交通事故中无责，但事情到这里并没有变得简单。事后，吴阿姨
将小徐及其车辆所投保险公司告到了海盐法院。“既然自己无事故责任，吴阿姨负事
故全责，吴阿姨的错就该吴阿姨自己承担，怎么却告上了自己……”对此，小徐真是百
思不得其解。

法院经审理，作出了一审判决，小徐车辆所投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
制保险无责任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吴阿姨5468元。

对于这一结果，小徐一开始真的摸不着头脑。不过，在法官耐心释法下，小徐总
算明白过来了。原来，根据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
解释的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
范围内先予赔偿，超过部分，由交通事故各方按各自的过错责任大小分担。此案的事
故发生在小徐车辆交强险的保险期间，因此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无责限额范围内向
吴阿姨承担赔偿责任，超出保险范围的损失应由吴阿姨自负。

那么，万一小徐没有投保交强险，她还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

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都应当投保交强险，并且无论被保险人是否在
交通事故中负有责任，保险公司均将按照上述条例规定以及相关法律规定在责任限
额内予以赔偿（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死亡伤残赔偿限
额11000元，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元）。

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
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因此，上述事故中，即
使小徐未购买交强险或交强险到期未及时续保，这5400多元也仍要小徐承担，这是由
保障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的宗旨所决定的。

“交强险的强制实施有其必要性，它的存在可以使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赔
偿得到保障，有利于维护道路交通通行者人身财产安全、确保道路安全促进道路交通
安全，同时也有助于减少法律纠纷、简化处理程序。”审理此案的法官指出，从对他人
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角度来说，所有的车主都应谨记买车即购交强险。

打很多电话给110
胡编乱造发泄情绪

来，行政拘留7日！

通讯员 周仁俊

近日，平阳警方查处了一起谎报警情的违法案件。
当日凌晨1时至3时，平阳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多次接获同一男子报警，称平

阳县腾蛟镇有大型诈骗团伙、卖淫嫖娼等警情。
接警员询问详细情况时，男子又语焉不详。接警后，腾蛟派出所值班民警立即赶

赴现场进行调查。经现场走访和视频侦查，民警确定该男子报假警。
经查，该男子姓苏，33岁，腾蛟镇人。据他交代，因被他人拖欠款项无法要回，为

发泄情绪故多次谎报警情。案发期间，苏某还屡次向温州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报
假警，警情大同小异。

苏某的行为严重影响公安机关的执法秩序，平阳警方对他作出行政拘留 7 日
的处罚。

据了解，2015年平阳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共接获报警20万起，其中有效报警11
万起，重复报警及其他等9万起，大量接警资源被无效报警、骚扰电话、非警情报警所
占用。

警方提醒：
无事拨打110电话玩耍、恶意骚扰、谎报警情等，都是妨碍公安机关执行公务的

违法行为，不仅浪费警力资源、延误警方处置真正警情的时间，报警者自己也将受到
相应惩罚。

游客：团费交给导游了
旅行社：没有收到钱
宁波旅游纠纷巡回法庭
开审第一案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陶琪姜

客户说1.3万元旅行费早已交给了导游，但旅行社却坚称没有收到，这事最终
闹上了法庭。这笔蹊跷的团费到底去了哪里？昨天，宁波海曙法院开审这起旅游
合同纠纷案。这也是宁波市旅游局和海曙法院共同设立的旅游纠纷巡回法庭开
审的第一起案件。

2014年11月，李女士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现了一条韩国旅游的信息，这条信息
的发布人是导游何某。李女士和几个朋友正好想去韩国，于是，一番咨询后，她通
过何某报名了原告组织的这次韩国游。同年11月22日，她将4个人的团费1.3万
余元以现金形式交给了何某，同时交给何某的还有4人的护照。何某出具了一份
收条。

出发前一天，李女士接到旅行社工作人员的电话，提醒一些注意事项。2014
年11月30日，李女士等人自行赶到宁波机场，在机场签下了旅游合同。

李女士没想到，行程结束2个月后，她开始接到旅行社要求支付旅行费的电
话，之后还收到了律师函。

昨天，此案在海曙法院第一次开庭。李女士坚称自己已给了旅行费，并提供
了何某当初开具的收条。但旅行社方面却表示没收到过这笔费用，何某确实提到
过会给公司财务一张汇款底单，但旅行社后来核实发现没有收到过这笔钱。

何某的代理人则表示，何某是在扣除提成之后，把钱当面交给了旅行社的计
调员。按照正常情况，在游客没有支付费用的情况下，旅行社是不可能替游客办
理签证、购买机票、预订酒店的。

昨天法庭辩论结束后，原告以需要进一步补充相关事实为由提出撤诉。

法官说法：
海曙法院副院长张丹丹介绍，近年来，旅游纠纷呈现出类型多样化、关系复杂

化、主体群体化、金额上升化等特点，同时随着旅游者维权的意识和要求不断提
高，起诉到法院的旅游纠纷案件以及旅游行政部门受理的旅游投诉均呈持续增长
态势。

今年 2 月，最高法院和国家旅游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和旅游行政部门
在审判和行政调解、行政执法等方面的职能作用，积极形成合力，及时有效解决
旅游纠纷。

根据文件精神，宁波市旅游局与海曙法院协商对接，决定在海曙区率先开展
旅游纠纷巡回法庭建设，通过“行政调解+巡回法庭”联动调处机制，使旅游行政
部门的调解和人民法院的诉讼得到有机衔接，形成相互协调的多元化旅游纠纷解
决机制。


